
台糖公司雲嘉區處合作生產有機農產品 (投標須知)

（公開招標供有機農業耕作-青農適用）

一、 茲為配合政府推行青年返鄉務農及你務農、我供地等新農業政策，本區

處經管雲林縣 1.191143 公頃土地(含地上之固定資產)，區分為下列 1

個租賃標的，由 1個得標人分別依相關法令規定，自行出資規劃使用，

且得標人應依本公司「合作生產有機農產品採購契約書」之內容及相關

規定，將所生產之有機農產品出售予本公司。

第1租賃標的:

縣市 鄉鎮市 地段 地  號 地目 面積 使用分區及用途別 備註

雲
林
縣

虎尾
鎮

新墾
地

0008-
0000-
000

'0.327000
農牧用地，限供種植
有機農作物

■有 無固定資產☐

雲
林
縣

虎尾
鎮

新墾
地

0008-
0000-
004

'0.514000
農牧用地，限供種植
有機農作物

■有 無固定資產☐

雲
林
縣

虎尾
鎮

新墾
地

0009-
0000-
002

'0.350143
農牧用地，限供種植
有機農作物

■有 無固定資產☐

合
計

3筆 '1.191143

二、 租賃期間：

（一）自契約辦妥公證之日起至屆滿2年止，期滿除依契約第 3條之規定

得續約者外，本契約於租期屆滿時當然消滅，得標人不得主張民法

第451條規定之適用。

（二）本契約土地已取得有機農產品驗證證書，限供作種植「有機

」作物使用(不得種植有機鳳梨)，租賃期間，得標人應依有機農業

促進法及相關子法規定從事有機農業耕作，租期屆滿前且已就全部

面積，均以得標人自己之名義取得有機驗證證書，得標人得以租金

增加10%直接續約 2次，每次租期 5年，累計租期共計 12年。保障

租期屆滿後，得標人如有繼續耕作需要，得向本公司申請重新標租，

並賦予優先承租權。

（三）租期屆滿得標人未以自己名義就全部面積，取得驗證機構製發之有

機農產品驗證證書者，或租賃期間喪失上述資格者，本標租案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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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標租時，原承租人喪失優先承租權。

（四）租賃期間，得標人生產之有機農產品，同意依本公司「合作生產有

機農產品採購契約書」之內容及相關規定，將所生產之有機農產品

出售予本公司。

（五）有關有機農產品產量考核標準，依「台糖公司雲嘉區處農業用地合

作生產有機農產品契約書」中第三條第九款規定辦理。

三、 招標目的：

本公司為配合政府推行青年返鄉務農及你務農、我供地等新農業政

策，提供土地供青年農民從事有機農業耕作。

四、 使用限制：

（一）得標人不得要求設定地上權。

（二）得標人不得要求辦理變更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

（三）得標人不得申請契約第2條租賃用途以外之其他容許使用。

（四）得標人依法令規定有興建雜項工作物需要，本公司得發給土地使用

權同意書，供申領雜項執照後辦理之。得標人得依「申請農業用地

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申請農業設施之容許使用，並應徵

得本公司書面同意，由本公司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供得標人申請

農業設施之容許使用，得標人應另於本公司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時，一次繳清依實際建築面積按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1.65％乘以契約

期間之年數所得金額之權利金，並外加法定營業稅。

（五）得標人不得將農地、農業設施全部或一部分轉租、出借或以其他方

式供他人使用，或將租賃權轉讓於他人。

（六）本公司不負責供水；如自行設置蓄水池，應於蓄水池周圍設置圍籬，

並豎立警告標示。如欲使用本公司灌溉設備，應依本公司「農場自

設水源餘水代灌要點」申請辦理，惟本公司保有同意與否權利，及

不保證完全供水。

五、 投標人資格：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且年齡介於18至45歲，並具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

國民。

1.高中職以上農學相關科系畢業者。

2.曾參加政府、大專院校或政府委託辦理之農業相關課程，且時數達

76小時者。

3.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民學院見習農場訓練結業者。

4.具有種植有機作物經驗證明文件，且無違反有機法規，及未曾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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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本公司土地作有機作物使用，而有未取得有機驗證之紀錄者。

六、 投標人應於投標時檢附以下文件

（一）投標資格證明文件:

1.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影本1份。

2.符合投標人資格之一之證明影本1份。

（二）企劃書(應含下列項目及內容)1式 5份(投標人須於企劃書各頁騎縫

處及末頁落款處，蓋上投標人之印章):

1.學經歷與基本資料。

2.對農業生產之專業及理念。

3.產銷、財務及未來發展之規劃。

4.與台糖公司合作之規劃。

5.對社會(社區)貢獻度。

（三）未檢附投標資格文件或企劃書者為無效標，原件退還。

七、 購買投標須知：

凡有意投標者，應於公告期限辦公時間內，逕向本區處有機作物課購買，

每份工本費新臺幣 300元整，無須登記姓名、地址與電話。函購者，可

於上述期限內，附工本費及限時掛號回郵信封，郵寄本區處(廠)，即予

寄上。

八、 踏看現場與調查：

投標人應依照本招標公告之附圖，自行前往現場查看，且應自行查明政

府機關有無辦理本標案土地之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檢討變更之相關作業

或預訂期程，並自行評估相關風險，不得嗣後向本公司請求任何賠償或

補償。

九、 投標文件與投標：

     投標人應依本須知第 6條規定，提出之相關文件(含撰妥之企劃書)，連

同本須知第 11條規定之押標金票據裝入本須知所附投標專用信封內密

封，於108年9月 19日下午 5時前，以掛號寄達雲嘉區處總務課，或逕

送雲嘉區處總務課，逾時寄達或送達者不予受理，原件退還。投寄後不

得申請撤回。

十、 得標人應給付租金、權利金、履約保證金及耕地處理費：

（一）土地租金：本契約土地年租金新臺幣65,510元（外加營業稅）；

（二）本契約符合「承租公有土地或國營事業土地作有機農業使用優惠辦

法」者，其租金按該辦法公布之成數優惠。得標人應依有機驗證證

書(有機轉型期證書)載明之土地明細及面積向本公司申請租金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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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得標人於承租期間喪失上述資格者，其租金自喪失資格起依原租

金計收。

（三） 固定資產年租金新臺幣 222,514元整（外加營業稅）(無固定

資產請刪除)。

（四）權利金：於本公司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供申請建築執照時，1次

付清；如免申請建築執照者，於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時收取，權

利金甲方收取後即不退還，其計價方式如下。

1.依實際建築面積㎡×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1.65%×契約剩餘期間之年

數，收取權利金。

2.權利金之年數計算，契約期間不足 1年，以月計。

（五）履約保證金：

每1公頃新臺幣 1萬元，未滿1公頃應按實際面積比例計收。得以

設定質權予本公司之銀行定期存單(應由該金融機構出具「放棄行

使抵銷權」之聲明)或無記名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存款單背面讓

與人欄應簽章）繳交，俟契約期滿或終止扣抵未繳之租金或代為清

理拆除等費用後，如有剩餘者，依契約規定無息退還。

十一、 押標金：（詳附標租明細表）

（一）押標金新臺幣 11,900元整，上述押標金限以下列票據繳納。（無

須載明受款人，如載明受款人時，應以「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雲

嘉區處」為受款人：

    1.經財政部核准辦理支票存款業務之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會或漁會

為發票人及付款人之劃線即期支票、本票或保付支票。

    2.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匯票。

（二）得標人之押標金於得標後依本須知第 17  條規定辦理；其餘未得標

者於開標當日或翌日（辦公時間內）持憑寄投標信件之掛號收執，

由本區處(廠)驗明原投標人之國民身分證及與企劃書所蓋相同之印

章後，原票據無息退還。如委託他人代領，應出具前揭文件及委託

書（所蓋印章應與企劃書相同），受託人並應攜帶身分證、印章具

據領回。逾期未領回者，由本區處(廠)依一般公文處理程序發還。

十二、決標方式：公開招標並以評選方式評定得標人。

十三、投標人不得重複投標。

十四、評選項目、標準及配分：

4



評選項目 評選標準 配分

(一)學經歷與基本

資料。

1.學經歷證明(含有機課

程訓練證明)。

2.個人基本資料。

20

(二)企劃書—對農

業生產之專

業及理念。

1.對有機農業之認知理念，

農地利用方式(含作物

制度)。

2.農業生產與經營管理實

務能力。

3.農場耕區內環境與土地

維護之作法。

4.有機園區內生態環境維

護之作法。

20

(三)企劃書—產銷、

財務及未來

發展之規劃。

1.產銷計畫(產量、生產

策略、 市場定位與產

品特色)。

2.未來經營規劃。

3.可能面臨問題與解決方

法。

20

(四)與台糖公司合

作之規劃

與台糖公司業務合作之作

法。
30

(五)企劃書—對社

會 (社區)貢

獻度

產業發展對國家及社會的

連結與說明 10

十五、 投標人評選方式：

（一） 採總評分法之評定方式，由評選委員就投標人資料、評選項目逐項

討論後，各評選委員依評選項目，填寫評分表之個別投標人各項目

評分，交由本區處作業人員計算個別投標人之平均總評分（計算至

小數點以下一位數，小數點以下第二位四捨五入），平均總評分未

達 70分者不得列為決標對象，如所有投標人平均總評分均未達 70

分時，則廢標。平均總評分在 70 分以上之最高分為第一優勝得標

人，次高分者為第二優勝得標人，依序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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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選委員評選評分表及評選總表如附表 1及 2。

十六、 開標與決標：

(一) 民國 108年 9月 20 日上午 10 時在本區處 3樓禮堂開標，歡迎

到場觀標(憑寄送投標文件掛號信執據入場），當天如因天災

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班日之同時間、地

點開標。

(二)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所投企劃書無效，原件退還投標人：

1.押標金不足或未附押標金或所附票據不合規定 或無企劃書者。

2.企劃書加註附帶條件或企劃書經塗改未蓋章或其字跡欠明污染

難以辨認。

3.未符合第5條投標人資格或未檢附第 6條之文件者。

4.未用規定投標信封、封口未密封或封口破損可疑，足以影響開

標決標者。

5.投標信封寄至指定郵政信箱以外處所持送開標場所者。

6.企劃書未蓋章或蓋章模糊不清無法辨認者，視同未蓋章，或一

人投2標以上者，或同一標封內寄 2標以上者。

7.其他未規定之事項，經監(辦)標人認為依法不合或未依投標須

知投標者。

8.押標金票據之受款人非本區處名義而未經所載受款人背書者。

(三) 決標：

採總評分法之評定方式，平均總評分在 70分以上之最高分為

第一優勝得標人，次高分者為第二優勝得標人，依序類推。第

一優勝得標人應先選擇租賃標的之一作為租賃標的(限制選擇 1

個租賃標的)，第二優勝得標人則應以第一優勝得標人未選擇

之租賃標的擇一為其租賃標的，第三優勝得標人則應以第一、

第二優勝得標人未選擇之租賃標的為其租賃標的，如優勝得標

人放棄得標權利，本公司得依序洽由合於決標規定者決標。如

有2人(含)以上平均總評分相同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擇本須

知第14條所定評選項目(四)「與台糖公司合作之規劃」之得

分較高者為優勝得標人，得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十七、簽約及繳款：

(一) 各個得標人均應於本區處得標通知送達之次日起 15日內，至本區

處繳清第 1年租金、履約保證金(所繳押標金保留抵繳部分租金），

並依附件之契約書內容與本公司完成簽約並辦妥公證事宜。逾期或

通知不到視同棄權，所繳押標金不予退還。本區處並得依序洽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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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規定者決標，並限期繳清第 1年租金及履約保證金，以及完成

簽約並辦妥公證等事宜。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所繳之押標金全部不予退還：

１.放棄得標者。

２.逾期不繳或未繳清第1年租金及履約保證金者。

３.企劃書所填投標人住址與實際不符，致無法送達得標通知或投標

人藉故拒收經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退回者。

十八、現況點交：

（一） 本標租案之土地現況如下：(請詳述土地現況)

本標租案土地上附有本公司之固定資產(詳如契約附件固定資

產清冊)，得標人依現況自行修繕、管理使用，並負責安全維

護(無固定資產者請刪除)。

（二） 本標租案之土地於簽約，並辦妥公證之日起 3日內按現況點交，

點交後如有應行處理之事，均由得標人自理，不得向本公司請

求任何補償與賠償，亦不得要求減免處理期間之租金。

十九、土地檢測：

如本標租案之土地需要檢測，得標人應逕洽請政府核可之環境檢驗

測定機構，或台灣糖業公司環境檢驗測定中心進行檢測，所需費用

由得標人負擔。

二十、 本須知所規定事項如有疑義，應以本區處解釋為準。又刊登報紙或

上網之公告，如有錯誤或文字不清，應以本區處公告欄為準。

二十一、投標人於辦理領標、投標等過程中，如發現弊端或貪瀆不法情事，請

依據「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規定，以書面記載１檢舉人姓名

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住所、居所或

服務機關、學校、團體，及被檢舉人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２

貪污瀆職事實。３證據資料。利用下列信箱及電話號碼，勇於提出檢

舉，但情形急迫或有其他原因時，得以言詞為之。信箱：70263台南

大同路郵政 20-210 號信箱， 本 公 司 政風檢舉專用電話：

(06)3378682、傳真機：(06)3378519。

二十二、本須知所附相關書件，如下列所示：

（一）農地位置圖。

（二）投標專用大信封 1只。

（三）台糖公司農業用地合作生產有機農產品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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